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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信息我们提供 机会请你把握

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
地址：广电路168号（广电门卫旁边）

15888909099（757577）
87138766 87332168

招租公告
江南街道园周村先农归谷地块（先
农坑山洞南洞口）约898.57平方米和凤
凰溪畔地块（先农坑山洞北洞口外）约
2783.26平方米公开招租，由承租人按照
招租人设计方案投资建设经营，租用期
限40年，底价30元/平方米/年。
咨 询 及 报 名 联 系 人 ：周 连 结
13735620677。
截止日期：2025年 11月 3日上午
10时。
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10月28日

询价公告
因项目内容有所调整，岩下老街及

方岩山顶泛光亮化工程的灯具再次向社
会征询报价。项目资料获取联系人:陈
德鹏17280978033。项目资料获取截止
时间：2025年10月28日。报价资料递
交截止时间：2025年10月30日。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望春东路
90号五楼。

浙江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永康市永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8日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新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锡山路，建

筑3500-20000平方米，

位置优越，独门独户。

联 系 电 话 ：

19730358967，538967。

厂房出租
武义县牛背金整幢厂房

出租，总面积 18600 平

方米，其中办公楼(6层)

2600平方米，厂房4层

16000平方米出租。联

系电话：13905892955，

652955。

厂房出租
西塔二路（邻松石西路）

全新丙类厂房23000平

方米，占地 6500 平方

米，1-5层各4200平方

米，底层高6.9米，配4个

3.5吨货梯，可分租。联

系电话：13065941812

741283。

厂房出租
龙山镇浙商回归园厂房

占地 3750㎡，三层共
11250㎡。龙山镇古陇
村独门独院 2500㎡，
250千瓦变压器。联系

电话：13705896880。

烈桥厂房出租
烈桥村正大路二楼、三
楼厂房出租，均1400平

方米，交通方便离市区

近，装集装箱出入方便，

另永祥村420平方米厂

房出租。联系电话：

13819904247，644247。

厂房店面办公楼出租

经济开发区厂房 4000

平方米；金贸大厦高层

1000平方米；酒店黄金

区位招商招租合作。联

系电话：15268682225，

721551，761356。

厂房出租
西塔三路 79 号厂房出

租，1-4层共7900平方

米，货梯 2 台。电话：

13735689930，653930。

厂房出租

下里溪工业区三层结构

7800平方米左右厂房出

租，层高7.5 米，配客货

二用电梯，250变压器，
有办公宿舍，大货车进
出方便，独门独户，11月
20 日 腾 空 。 电 话 ：
13705897859，504859。
声 明

舒则成遗失永康市江南
街道勤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开具的金华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
第 二 联 ，发 票 号 码 ：
1619795，金额：60000
元，声明作废。

2025年10月28日（第1779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破10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
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雄杰潮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浙
江雄杰潮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
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1月29日
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浙江雄杰潮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
江雄杰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5年
11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
于2025年12月2日上午8时50分在
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
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

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
为8时30分至8时50分，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
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
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
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A
幢8楼801室（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王文婕、林姝霓，联系电
话：18757689151、18815145325。

（2025）浙0784破10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
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西山
公馆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
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永康市西山公馆酒店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5
年11月29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
市西山公馆酒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西山公馆酒店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5年11月29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5年12
月2日上午9时4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
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9时20分
至9时40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
信息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布，各债权人
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A幢8楼801室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
文 婕 、林 姝 霓 ，联 系 电 话 ：
18757689151、18815145325。

（2025）浙0784破10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
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威斯
汀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
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永康市威斯汀酒店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1月
29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威斯
汀酒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永康市威斯汀酒店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2025年11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
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
责任。本院定于2025年12月2日上
午10时3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
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入场时间为 10时10分至10时
30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
在浙江法院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
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
府路新益大厦A幢8楼801室（浙江光
正大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文婕、林
姝 霓，联 系 电 话 ：18757689151、
18815145325。


